
广 州 航 海 学 院 教 务 部

关于开展2024-2025学年第一学期期初教学检查的通知

各学院 (部、 中心 ) :

为切实加强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监控， 确 保新学期教学规范有

序，根据 《广州航海学院教学检查管理办法》 (广航院[2020]284

号) , 学校定于本学期预备周 (开学前一周) 至开学第二周开展期

初教学检查工作，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 查的组织

二、 检查方式、 时间与内

成立校、 院两级检查组， 学校检查组由校领导带队， 教务部、

党委学生工作部、 实验室与资产装备部、 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、

基建后勤管理部等部门组成； 各学院 (部、 中心)检查组由院、系

(教研室) 领导及相关管理人员组成。

容

(一) 检查方式

校院两级联合检查， 以教学单位为主 。开学第二周，由教务部

组织人员到各教学单位进行抽查。

(二) 检查时间

2024年 9月2 日至9月 14 日。

(三) 检查内容












